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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 明 / 公 告 / 公 示

墨竹工卡县财政局不慎，将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墨竹工卡县
支行机关财务专户开户许可证（账号：25860001040000926，核准号：
Z7700000145201）丢失，声明作废。

特此声明
墨竹工卡县财政局
2025年9月3日

墨竹工卡县财政局不慎，将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墨竹工卡县
支行零余额账户开户许可证（账号：25860001040004571，核准号：
Z7700000298801）丢失，声明作废。

特此声明
墨竹工卡县财政局
2025年9月3日

墨竹工卡县财政局不慎，将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墨竹工卡县
支行专项资金总户开户许可证（账号：25860001040002781，核准号：
Z7700000091802）丢失，声明作废。

特此声明
墨竹工卡县财政局
2025年9月3日

城关区诚实奶茶店不慎，将食品经营许可证副本（许可证编号：

JY25401020241271）丢失，声明作废。

特此声明

城关区诚实奶茶店

2025年9月3日

西藏昊昌商贸有限责任公司不慎，将食品经营许可证正本（许可证

编号：JY15401030018790）丢失，声明作废。

特此声明

西藏昊昌商贸有限责任公司

2025年9月3日

坚 参（身 份 证 号 ：540121197305274534）不 慎 ，将 车 牌 号 为 藏
AL3552、车型：200型5座的车辆保证金收据（收据号：0005787，金额：
80000元）丢失，声明作废。

特此声明
坚参

2025年9月3日

拉萨城关区港住服装店（个体工商户）不慎，将公章（编号：

54010210094495）丢失，声明作废。

特此声明

拉萨城关区港住服装店（个体工商户）

2025年9月3日

央金拉姆（身份证号：542421198709250021）不慎，将房屋坐落于拉
萨市堆龙德庆区堆龙大道以北、羊达二路以西幸福家园5幢1单元4层3
号的产权证（证号：藏（2024）堆龙德庆区不动产证明第0001417号）丢
失，声明作废。

特此声明
央金拉姆

2025年9月3日

本公司自波玛村国有保障性苗圃成立以来，未与任何单位及个人签

订过任何形式的苗木采购、劳务分包等合同。

特此声明

拉萨圣地生态园林建设投资有限公司

2025年9月3日

●呂闯不慎，将税务检查证（证号：藏税稽5405240004）丢失，声

明作废。

●次仁拉姆不慎，将格桑拉姆的出生医学证明（编号：

W540003743）丢失，声明作废。

西藏博信大药房有限公司（社会信用代码：91540125MA6TF7C1X3）

经研究决议，拟注销所持药品经营许可证（许可证编号：藏DA8912096）。

特此公告

西藏博信大药房有限公司

2025年9月3日

格桑拉姆（身份证号：542421199204060665）不慎，将新世界2号楼3

楼意向金收据（编号：9862538，金额：10000元）丢失，声明作废。

特此公告

格桑拉姆

2025年9月3日

声

明

由我公司承建的“城市家具优化提升（堆龙大道）项目”现已完工，所有民工工资及材料
款、机械费等其它相关费用已全部结清，如有异议，请于本声明见报之日起30日之内与我公司
联系。

联系人：旺久
联系电话：13889090061
特此声明

西藏蜀源实业有限公司
2025年9月3日

声

明

西藏诚可达实业有限公司经研究决定，已将公司名称变更为“西藏诚可达项目管理有限
公司”，地址由“西藏拉萨市柳梧新区圣地财富广场二期4-1-1304”变更为“西藏自治区拉萨市
柳梧新区北京大道以东、1-4路以北、察古大道以西《浙商国际》7幢2层7-2-12号”，现声明原
公司公章（编号：54010110006395）财务专用章（编号：54010110006396）作废。

特此声明
西藏诚可达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2025年9月3日

拉萨市中级人民法院职工之家项目比选公告
为规范拉萨市中级人民法院职工之家项目建设流程，本着

“公平、公正、公开、透明”原则特面向社会招标项目承建方，欢

迎符合条件的承建商参与投标比选，现将有关事宜公告如下。

一、项目概述
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健康中国建设的重要

指示精神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关爱干警身心健康、加强法院文

化建设的工作部署，积极响应《“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和

中华全国总工会《关于进一步加强职工之家建设、把基层工会

建设成为职工群众信赖的“娘家人”》的号召，拉萨市中级人民

法院本着“以人为本、从优待警”的管理理念，拟通过打造一个

功能齐全、安全舒适、管理科学的现代化活动空间，为全院干警

提供一个更加温馨并充满活力的职工之家，从而进一步提高干

部职工的归属感和凝聚力。

1、项目名称：拉萨市中级人民法院职工之家项目；

2、采购方式：公开比选；

3、预算金额：本项目最高限价：890000.00元，比选报价超

过最高限价的为无效比选报价；

4、采购需求：报名后现场领取“拉萨市中级人民法院职工

之家项目—采购清单”及比选评分办法；

5、合同履行期限：合同签订后120天内完成供货、安装、调

试、验收并交付使用。

二、报名申请人要求
1、满足《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规定：

（1）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提供法人营业执照或

事业单位法人登记证书）；

（2）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和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提供近

三年（2022年—2024年）任意一年的财务审计报告或银行出具

的资信证明）；

（3）具有履行合同所必需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提供承

诺书或相关证明材料）；

（4）有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的良好记录（提供近

一年内任意时间依法缴纳税收、社保的相关证明材料）；

（5）参加政府采购活动前三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

违法记录（提供声明函）。

2、根据《财政部关于在政府采购活动中查询及使用信用记

录问题的有关通知》（财库〔2016〕125号）的要求，参加参选的供

应商在近三年内无失信行为。

3、本项目的特定资格要求：无。

三、报名方式及期限
请带上加盖公章的法人身份证复印件、营业执照复印件，

于2025年9月2日上午9：30分-2025年9月4日下午18：30前，

至拉萨市中级人民法院南侧7楼706现场领取比选文件。

四、所需提供的资料
1、价格部分
比选报价单

2、商务部分
（1）企业业绩，类似项目案例，格式自拟并加盖供应商公章；

（2）法人身份证复印件或者代理人身份证复印件及法人授

权书，格式自拟并加盖供应商公章；

（3）供货方案，格式自拟并加盖供应商公章。

3、技术部分
（1）技术参数，编制“技术偏离表”，格式自拟并加盖供应商

公章；

（2）项目实施措施，格式自拟并加盖供应商公章；

（3）应急保障措施，格式自拟并加盖供应商公章；

（4）培训方案，格式自拟并加盖供应商公章；

（5）售后服务方案，格式自拟并加盖供应商公章。

相关参选文件材料（正、副本各一份）请于2025年9月9日

18：30分之前，密封报送至我单位拉萨市中级人民法院南侧7

楼706，逾期视为无效。

五、其他补充事宜
1、本次比选设备需与原相关设备兼容。

2、对符合要求的参选文件采取综合评估的方式确定供应

商，并在7个工作日内与供应商签订合同，非中标供应商不再

另行通知。

3、所有提交的文件均应真实有效，一旦发现虚假或伪造资

料，将取消其参与资格或解除合同。

4、供应商应自行关注招标信息的变更情况，如有答疑、澄

清等文件将在原公告发布平台发布，不再另行通知。

5、联系方式：拉萨市中级人民法院，

如吉女士 13989915433；徐先生 13298955736

特此公告。

拉萨市中级人民法院
2025年9月3日


